
泉州某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
于2017年10月24日成立，注册资本300
万元，公司登记股东赖某持股100%，并担
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但实际上，该贸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却是孙某。背地里，孙某利用该公司从事
违法犯罪行为。案发后，丰泽区人民法院
对他作出刑事判决，认定孙某犯骗取出口
退税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4200万元。之后，孙某不服
提起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对孙
某刑期的判决。

该案生效后，赖某向丰泽区人民法院

提起与公司有关的诉讼，请求确认其不具
有贸易公司的股东身份，孙某、贸易公司
应协助赖某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赖
某代持的贸易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孙某
名下。法院依法对此作出民事判决，支持
赖某的诉讼请求。

基于上述两个生效裁判，赖某又向丰
泽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涤除其作为贸易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登记。

据悉，法定代表人涤除之诉，是指公司
法定代表人通过司法诉讼方式解除其与公
司的法律关系并涤除其工商登记信息，本
质上属于法定代表人的司法退出路径。

徒有虚名沦为挂名高管 实际控制人涉罪获刑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玲 通讯员
谢艳菊）这个夏天，安溪县公安局迎来了
一批特殊的新生力量——警校实习学子。
他们告别课堂，奔赴基层派出所扎根见
习。历经一个多月的一线实战历练，这群
年轻的警校实习生真切读懂了“公安姓
党”四字最朴素、最真实的深刻内涵。

连日来，辖区反诈宣传工作全面推进，
实习生跟随民警深入老旧小区、沿街商铺，
开展入户宣讲。面对视力不佳、接收信息较
慢的老人，他们放慢语速逐条讲解防骗知
识，手把手协助群众开启手机防护功能、注
册反诈账号，筑牢基层反诈安全防线。“有
你们在，我们特别安心。”老人的话让实习
生真切感受到基层警务温暖民心的力量。

调解纠纷也是警校实习生的日常工

作。日前，两名当事人因情感纠纷激烈争
执，冲突一触即发。带教民警摒弃刻板生硬
的说教，耐心倾听双方诉求，细致梳理矛盾
根源，反复沟通劝解、协调疏导。最终双方
冰释前嫌、握手言和。小小的纠纷调解案
例，让实习生深刻领悟到，基层警务工作不
仅需要法理支撑，更需要温度与沟通技巧。

从校园课堂到基层一线，从书本理论
到实战实践，这段宝贵的基层实习经历，成
为警校学子青春成长路上最珍贵的一课。

以藏蓝青春以藏蓝青春 追随党旗前行追随党旗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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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名法人背风险
男子诉讼终“脱帽”

法官提醒：切勿空担企业虚名，警惕挂名任
职埋下法律隐患

挂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看似只是虚名，实则暗藏巨大法律隐患。
泉州一男子仅为公司名义上的全资股东、法定代表人及高管，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
理，公司实际控制人却利用企业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并获重刑，导致该男子深陷法
律风险。为摘除不实工商登记、规避牵连风险，男子诉至法院。日前，丰泽区人民法院
依法审理该案，支持其涤除挂名职务登记的诉求，为挂名人员合法退出企业登记提供
司法范例。 □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通讯员 林娟美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已生效法律文
书认定的事实，贸易公司系孙某以赖某名
义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孙某系
实际控制人及经营者，赖某虽系该公司在
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的执行董事、总经理、法
定代表人，但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此外，结合赖某的庭审陈述可以认
定，赖某与贸易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
委托合同关系及劳动合同关系。由于生
效法律文书已确认赖某非贸易公司股
东，且孙某、贸易公司应协助将赖某所代

持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孙某名下，然而，赖
某无法依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相关规
定，通过内部救济途径，要求股东重新委
派新的人员担任公司相关职务，因此赖
某提起诉讼，请求涤除其作为贸易公司
的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
登记，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据此，法院一审判决贸易公司应在规
定的时间内，办理涤除赖某作为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
记事项。

两步诉讼厘清身份 法院判决支持涤除登记

记者了解到，现实中，不少人如同本
案当事人赖某，仅为名义上的股东、法定
代表人，幕后实际控制人操控公司经营，
一旦公司发生骗取退税、偷税漏税、债务
违约、合同纠纷等违法违规及商事风险，
实际控制人往往隐匿脱身，而挂名登记人
员将直接面临法律追责，不仅可能被卷入
民事纠纷、承担相关清偿责任，还可能被
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限制出
境等惩戒措施，个人征信、日常生活、就业
发展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极端情况下甚至
可能牵连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法官介绍，这起案件为广大市民敲响
法律警钟：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
总经理等工商登记身份并非普通虚名，而
是具备法定公示效力、绑定严格法律责任
的商事身份，在与公司无真实劳动合同、
委托任职关系，不实际出资、不参与经营、
不享有收益的情况下，切勿碍于情面、轻
信他人承诺，随意挂名担任公司股东、法
定代表人及高管职务。

法院介绍，2024年7月1日，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施行，进一
步完善公司资本制度、强化股东及高管责
任、加强中小股东和职工权利保护。结合该
法及司法实践，挂名人员并非无脱身途径。
若确属单纯挂名，与公司无真实任职合意、
无劳动关系、无实际履职行为、未获取任何
经营收益，且公司内部自治失灵、无法正常
办理变更登记的，可通过诉讼方式，起诉请
求确认股东身份不实，涤除法定代表人、高
管等工商登记信息，通过司法途径依法摘
除挂名身份、规避后续风险。

法官提醒，商事登记具有严肃性和公示
公信力。广大市民务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坚
决拒绝无实质关联的挂名任职、挂名持股请
求，切勿为微小利益或人情往来背负未知法
律风险，守护好自身合法权益与个人信用。

警惕“虚名背负实责”勿拿个人信用开玩笑

多人同车 未戴头盔危险炫技

近日，鲤城交警在路面巡查中发现，
新华路路段有三名少年同乘一辆电动自
行车，在道路上肆意炫技、危险骑行，驾乘
人员全程未佩戴安全头盔，严重影响道路
通行秩序，安全隐患突出。

经核查，6月23日下午，蒋某、王某、
陈某三名未成年人在新华北路骑行电动
车，存在超员载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危险
骑行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三

名少年及其监护人开展集中约谈和交通
安全普法教育。三名学生深刻认识到危险
骑行的严重危害，现场签订文明骑行保证
书；监护人深刻反思监护疏漏，表示将切
实履行监护职责，从严管教、加强日常监
管，杜绝再次出现同类交通违法行为。

未满16周岁 骑电动车违法载人

近日，丰泽交警依托上级交通违法线
索研判发现，辖区存在未满16周岁未成
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同时伴随未佩

戴安全头盔、逆行、违法载人等多项交通
违法行为。大队立即开展核查处置，依法
传唤电动车驾驶人杜某及其监护人到交
警中队接受调查处理。

经询问，杜某对全部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民警在依法对杜某的交通违法行为作
出处罚的同时，现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
育，详细讲解未成年违规骑行的安全风险
与法律后果，并责令杜某及其监护人签订
交通安全承诺书，督促家长切实履行监护
义务，严防同类危险骑行行为再次发生。

未成年人 无证驾驶摩托车

日前，台商区交警在国道324线执勤
时，查获未成年人林某驾驶普通二轮摩托
车上路行驶。经核查，当事人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且骑行过程中未按规定佩戴安
全头盔，属于典型高危交通违法。

执勤民警对当事人及其监护人进行
严肃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深入讲解无证
驾驶、未佩戴头盔的违法危害及法律后
果，依法对其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并责令
双方签署交通安全承诺书，压实家庭监护
主体责任。

交 警 提 醒

1.年龄红线不可逾越：年满12周岁方
可骑行自行车，满16周岁方可骑行电动自
行车，年满 18 周岁、取得相应驾驶证后方
可驾驶摩托车。

2.骑行底线必须坚守：电动车严禁超
员载人、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骑行、
乘坐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3.未成年违法需担责：未成年人违法
骑行引发事故，需依法承担相应事故责
任，民事赔偿由监护人承担；无证驾驶机
动车将依法予以处罚。

任性骑行代价大 多名少年被约谈

原来，杜阿姨在近日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表示自己是“警察”，谎称杜阿姨涉
嫌违法犯罪，要求其配合“调查”并严格
对外保密。杜阿姨受惊吓后急于自证清
白，便按照对方要求筹措了现金与黄金，
打算将财物交付“工作人员”。幸好警方
快速反应，成功在财物交付前完成拦截，
为群众守住了全部财物。

“多亏你们第一时间预警，想方设法
找到人，不然老人家的辛苦钱就全没
了！”见到母亲的积蓄和家中黄金成功拦
截，杜阿姨的女儿对民辅警连连致谢。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
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QQ、传
真等形式办案，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
更不会让你远程转账汇款、寄递现金黄金！

及时完成拦截 避免遭受损失

轻信假警察 不信真警察
警方找到躲在厕所的受害人，保住其养老钱

（（AIAI制图制图））

民警在一处公共女厕内找到了当事人民警在一处公共女厕内找到了当事人

三名少年同乘一辆三名少年同乘一辆
电动车危险骑行电动车危险骑行

近日，家住洛江区的杜阿姨遭遇冒充“公检法”诈骗，她筹措了16万
元现金及100克黄金，按照骗子指引屏蔽外界联系，欲交付给假警察自
证清白。当民警进行预警劝阻时，被深度洗脑了的杜阿姨与真警察玩起
了“躲猫猫”，所幸泉州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密切协作、快速反应，成功为
其保住了“钱袋子”。

□融媒体记者 张晓明 廖培煌 通讯员 戴碧月 文/图

当事人准备交付给当事人准备交付给
诈骗分子的诈骗分子的 1616 万元现金万元现金
和和100100克黄金克黄金

6月 22日，洛江公安分局接到泉州
市反诈骗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杜阿
姨正遭遇冒充“公检法”诈骗。接到线索
后，分局侦查中心立即启动快速劝阻机
制，第一时间致电杜阿姨开展电话预警
劝阻，同时指令马甲派出所同步开展上

门劝阻。面对民警询问取现资金用途，杜
阿姨称钱款用于亲戚子女婚嫁，否认遭
遇诈骗；当民警提出上门核实并询问所
在位置时，她不愿透露并挂断电话，随后
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马甲派出所民警赶赴其家中劝阻未

果，初步判断当事人已被诈骗分子深度
洗脑。“群众财产随时可能受损，必须尽
快找到人！”分局侦查中心民警辅警双线
同步推进处置：一方面协调家属设法联
系当事人，另一方面迅速联动市局开展
轨迹研判，摸排杜阿姨行动去向。

市民遭遇骗局 不听民警劝阻

在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的分析研判
下，终于锁定杜阿姨在市区文化宫附近
下车。

在市局侦查中心统筹安排下，洛江
公安分局和鲤城公安分局民警对文化宫

周边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最终在一
处公共女厕内找到了杜阿姨，当场拦截
下其准备交付给诈骗分子的16万元现
金和100克黄金。

“我已经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

假的了……”此时，杜阿姨仍对诈骗分子
的说辞深信不疑。民警当即结合同类真
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杜阿姨耐
心拆解诈骗套路。杜阿姨幡然醒悟，道出
了受骗经过。

民警不懈努力 终于找到当事人

暑期将至，学生外出骑
行频次大幅增加，道路涉未
成年人交通风险随之攀升。
道路交通没有“年少特例”，
更没有“任性特权”。据泉州
交警部门介绍，部分未成年
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存在
未满年龄骑行电动车、违法
载人、闯红灯、逆行、无证驾
驶摩托车等危险行为，极易
诱发道路交通事故。
□融媒体记者 张晓明 通讯
员 赵美缘 文/图

在民警的劝说下在民警的劝说下，，当事人幡然醒悟当事人幡然醒悟。。


